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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20多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現正重新展開諮詢工作，直到2月28日。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及
公法與人權論壇於2月3日舉辦「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23條立法」線上論壇，邀請陸港兩地的法律
專家包括朱國斌、田飛龍、羅沛然、劉林波等人，就目前業界最為關注的「煽動意圖」的適用範圍、「國
家秘密」的定罪條件、「執法權力」的監察制衡等議題分享見解。長期研究香港法政的中央民族大學法學
院副院長田飛龍指出，23條立法並不是要把香港管死而是要把香港管活，所以中央不會要求香港完全跟足
內地一套，反而希望香港利用「兩制」的活力作為槓桿；他又認為，法律界討論重點應該放在如何與普通
法國家更好銜接和同步化等問題上，盡量提高其與普通法國家的制度相似性，爭取得到普通法國家的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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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20多年，特首李家超於2024年1月30日展開《基本法》第23條立法諮詢工作，為期一個月。（盧翊
銘攝）

朱國斌：自由與安全，怎樣協調與平衡？

出版多本憲制著作的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朱國斌，形容是次《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終於中斷「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故事，又認為立法有其必然性，如果現階段仍要討論立法
的必要性，「那麼該討論本身就是沒有必要的。」

相較於2003年的立法建議，朱國斌指出，2024年立法工作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第一，貫徹「總體國家安
全觀念」，涵蓋傳統和非傳統的國安內容，所針對的危害國安行為的範圍也超出《基本法》第23條所羅列
的七個禁止；第二，統一「國家安全」的法律定義，採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相同的法律條
文，即「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
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第三，涉及從國家維
度、地緣政治、《基本法》、本地風險等四個方面的國安視野。

朱國斌又從宏觀和實際層面提出思考：首先，在「自由」與「安全」之間，應該怎樣協調與平衡？其次，
學術研究如何避免踩踏國安「紅線」？根據保安局發佈的「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公眾諮詢文件，是次立法主要基於三大原則：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二是尊重和保障人
權；三是按照法治原則積極預防和依法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朱國斌期望，港府在諮詢和立法
期間，持續澄清概念定義的範圍、罪行之間的關係、法律之間的協調，使得司法實踐更加順暢。

朱國斌從宏觀和實際層面提出思考：首先，在「自由」與「安全」之間，應該怎樣協調與平衡？其次，
學術研究如何避免踩踏國安「紅線」？（資料圖片）

田飛龍：立法是管活香港，不是管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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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研究香港法政的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認為這是一次「補課式」
立法，是在《香港國安法》基礎上進一步彌補國安法律漏洞、全面應對國安制度風險及構築完整國安法網
的重大制度建設，具有顯著的必要性與合法性。他提醒，是次立法必然遭遇到持續和激烈的輿論戰、法理
戰和資訊戰，這對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又是一次重大政治考驗，是對「愛國者治港」之忠誠賢能水準的集
中測試。

坊間不少輿論形容，相較於2003年未能成功通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是次立法重新定義
罪行、擴大規管範圍、增添域外效力，明顯「更加辣」，而且「辣得多」。田飛龍則指出，這是因為制度
環境和立法目標均已出現重要變遷。他解釋，2003年的立法挫折，暴露出香港對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
益的認同缺失和法律盲視，導致社會認定23條立法是民主自由之敵，造成「一國兩制」制度文化的價值撕
裂，引發國家自上而下進行國安立法和治理改造；所以，是次特區的立法工作不再侷限於《基本法》第23
條的狹窄定義，必須落實全國人大「5·28決定」、採用「總體國家安全觀」，並且需要在法律體系與規制
技術上與《香港國安法》進行銜接、相容和補充。

至於法律界所應該討論的重點，田飛龍認為應該研究如何與普通法國家更好地銜接和同步化，探討如何在
罪名、管轄、執法、司法等方面的技術路線上做到更好的平衡，令23條立法不但能夠幫助處理國安案件的
律師和法官更好地理解和轉化，而且更夠借鑑參考普通法國家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國安風險的思考和法律回
應，讓立法工作更能得到普通法國家的接受和認同；尤其是在全球對於國家安全法規的擴展和收緊之下，
「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更應該保持認知上的開放和立法上的理性，積極跟上外界的動態變化。

田飛龍又提到，中央對於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建設立場很清楚，明確要求香港補齊國安漏洞之後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而儘管這在客觀上確實會對方方面面的勢力構成更強的制度性約束，自由的範圍也更清晰
地被重新構造了，「但這絕對不是要把香港管死，而是要把香港管活，所以香港國安立法不需要與內地保
持一致化，而是要充份利用『兩制』的活力作為槓桿，更加發揮橋樑作用。」田飛龍在朱國斌的提問下進
一步補充說，香港和西方的關係已經變質，中美體系性脫鉤對香港的影響也會越來越明顯，所以香港要有
世界體系變化的危機感，要有相應的戰略思維和進取心態，那就應該藉此反思：如何在世界變局當中既與
西方保持聯繫，又能透過「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重大規劃發展全新優勢，再次找到不可
替代的角色。

田飛龍指出，香港和西方的關係已經變質，中美體系性脫鉤對香港的影響也會越來越明顯，所以香港要
有世界體系變化的危機感，要有相應的戰略思維和進取心態，那就應該藉此反思：如何在世界變局當中既
與西方保持聯繫，又能發展全新優勢，再次找到不可替代的角色。（資料圖片 / 黃雲娜攝）

羅沛然：合法與非法，應該提供清晰指引

屢任香港大律師公會要職的執業大律師羅沛然表示，法律業界希望是次立法內容是清楚的，尤其應該為
「非法」和「合法」之間的界線制定清晰的指引，好讓律師能夠更有信心地回答客戶的問題。他主要關注
「煽動意圖」的適用範圍、「國家秘密」的定罪條件、「執法權力」的監察制衡等問題，希望特區政府可
以進一步解釋說明。

在「煽動意圖」的適用範圍方面，現行《刑事罪行條例》之下的「煽動意圖」是指意圖引起對香港政府的
離叛，激起香港居企圖不循合法途徑改變香港依法制定事項，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離叛，引起
香港居民之間的不滿，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慫使他人不守法等；時至今日，特區政府則把「煽動意圖」的
定義擴闊，把引起對國家制度、中央機構、特區憲制秩序的憎恨、藐視或叛離，以及引起香港特區居民間
或中國不同地區居民間的憎恨或敵意，加入其中。羅沛然提到，2003年的立法諮詢文件，曾把「煽動叛亂
罪」當中的「煽動意圖」定義收窄至煽惑他人干犯叛國、分裂或顛覆罪行，並且廢除其他煽動意圖如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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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恨政府、煽動暴力等；即使參考其他普通法國家如新加坡，也已於2021年廢除與香港「煽動條例」同源
的《煽動叛亂法》，而是只保留煽動種族不和諧的部分，並且表明不廢除的話，一些不滿政府的言論就可
能被視為犯罪。

在「執法權力」的監察制衡方面，根據2003年《草案》，需要保安局局長合理地相信為國家安全的目的，
取締某本地組織是「必要」的，並合理地相信取締該組織與該理由是相稱的，才可行使取締本地組織的權
力，此外，保安局局長在取締社團組織前必須給予其機會作出陳詞或書面申訴，而在作出取締的命令後，
必須送達該命令文本；但在今次立法中，取締組織的條件修改為「保安局局長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本地
組織在香港特區運作或繼續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所『需要』者」，而保安局局長可以直接在憲報刊登禁
止命令。羅沛然認為，執法權力明顯增加，希望特區政府更進一步說明增加有關權力的需求和標準的同
時，也考慮參考外國例如英國設立監察執法權力的權力匯報機制，交由獨立機構審視有關權力的行使情
況，再向政府和公眾提交報告。

羅沛然希望政府明確為「非法」和「合法」之間的界線制定清晰的指引，好讓律師能夠更有信心地回答
客戶的問題。（網上論壇截圖）

劉林波：較多「依法懲治」，較少「積極預防」

在「國家秘密」的定罪條件方面，現行《官方機密條例》未有採用「國家秘密」一詞，保護對象只涵蓋幾
類特定的機密資料，如防務資料、關乎國際關係的資料；2003年《草案》沒有觸及有關空缺，是次立法則
提出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將「國家秘密」的定義範圍擴大至包括「重大決策」、
「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等比較廣泛的領域，強調重點在於「沒有合法權限
下予以披露」，而非機密資料的類型。羅沛然認為，有關定義仍有進一步釐清的空間，例如研究人員根據
一些公開資料得出某個結論，而有關結論可能因為一些主觀或客觀的因素變成「國家秘密」，因此需要提
供明確指引防止有人誤墮法網。

就此，香港大學法學院憲法講座教授、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陳弘毅在線上提問，怎樣判斷某些資料屬於
「國家秘密」？田飛龍回應指出，香港法院無權認定「國家秘密」，相信有關認定可能是個「行政證明程
序」，例如仿照《香港國安法》的做法，由行政長官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出證明書，
而過程當中也可能涉及特區與中央的溝通，因此需要中央和香港共同完善有關溝通機制。北京市社會科學
院助理研究員劉林波則補充，國家出台很多「下位法」以明確區分「國家秘密」和「非國家秘密」，建議
香港方面多看國務院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相關的規範性文件。

劉林波詳細對比了現行《香港國安法》與是次諮詢文件所建議的罪行，印證23條立法是對《香港國安法》
的補充，以及對同一法義的多重保護。他就是次立法工作提出五點建議：第一，體系通融，目前關於23條
立法和《香港國安法》的關係闡述不夠充分，應該講清楚兩者之間如何銜接、兼容、互補；第二，加強預
防，目前體現「依法懲治」的內容比較多，應該相應增加能夠體現「積極預防」的內容；第三，強加監
督，目前賦權執法機關的說明比較多，但相關制衡比較少，應該借鑑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經驗，實現「賦
權」與「限權」的統一；第四，明晰範圍，準確界定相關法律概念；第五，安定人心，主動向市民和投資
者解釋哪些具體制度設計可以保障自由權利和投資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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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23條
港區國安法
顛覆國家政權
勾結外國勢力
分裂國家
恐怖活動
間諜
內地國安罪案
大律師公會
法律
陳弘毅（法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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